
为规范我院科研实验室管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保障

师生人身安全及资产安全，结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落实研究

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相关文件要

求，现就在读研究生使用实验室与导师责任明确如下。 

1.指导教师应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学校及学院对实验室使

用与管理的相关规定及要求。 

2.指导教师需严格执行学校下发的有关文件精神及学院的

具体要求，尽职尽责，做好研究生实验监督工作。 

3.严格执行实验室使用报批制度。使用人在使用实验室前，

应提交《宁夏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实验室使用申请书》，经

指导教师确认并签字，以及科研实验室办公室主任和分管领导签

字。同时，导师应与学院签订本责任书，明确使用人实验期间的

安全及管理责任。使用人应将签字的申请书和责任书报送科研实

验室办公室存档。 

4.严格落实实验室使用登记制度。使用人获批使用实验室后，

应及时联系前一使用人，共同进入实验室并检查室内各类仪器设

备及设施的完好状况，做好交接工作并如实填写《宁夏大学地理

科学与规划学院实验室仪器设备使用记录本》《宁夏大地理科学

与规划学院实验室安全使用登记表》后方可使用；如有损坏或存

在问题应及时上报科研实验室办公室协调解决。 

5.严格落实指导教师安全生产责任。使用实验室的指导教师

是实验室管理和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进入实验室从事实验



工作的研究生人身安全、实验室资产安全负有管理责任和义务。

指导教师应在实验室现场指导研究生开展实验，如确有原因无法

到场，应书面委托专人开展现场指导。导师及受委托人员应提高

对安全生产的认识和意识，做好管理工作。 

6.严格落实实验室环境卫生制度。实验室使用期间，导师应

督促使用人做好实验室环境卫生的整理与打扫工作，保持干净整

洁的实验环境。科研实验室办公室进行不定期检查，检查完毕，

在一定范围按照实际情况公布检查结果并对卫生较差的实验室

及使用人给予通报。 

7.严格落实实验室日常管理制度。导师应要求并督促学生严

格遵守实验室日常管理制度，每日做好室内整理、清洁、卫生打

扫工作。结束当日工作离开实验室时，应关闭所有用电设备、拔

出电源线，严禁无人值守情况下用电设备设施跨夜持续运行。实

验室无人时，应确保门、窗锁闭。 

8.因管理不到位或不按照规定要求执行造成责任事故的，学

院严格按有关制度追究使用人及导师相关责任。 

9.学院科研实验室办公室做好组织管理及日常监督检查，并

协调解决实验室使用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本责任书一式叁份，导师、学生和学院科研实验室办公室各

执壹份。 

 

 

学生、导师签字：                  签订日期： 

 

实验室主任签字：                  签订日期： 

 

分管副院长签字：                  签订日期： 


